呼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呼中区2025年三季度政务公开考评成绩的通报
各镇及相关单位：

按照《呼中区政务公开工作考评办法》（呼政办发〔2023〕16号）文件，现将各单位三季度政务公开考评相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政府网站信息发布情况

（一）行政决策信息方面。公开行政规范性文件0件，区政府文件2件，政策解读文件3件，重要会议信息4条，对决策草案征集意见0件。

（二）行政执行信息方面。公开执法信息3条，财政预决算信息80条。

（三）行政管理信息方面。公开应急管理信息2条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1条，自然资源信息3条，治安管理信息1条。

（四）行政服务信息方面。公开优化营商环境信息2条，涉企信息6条，办理网上互动咨询4件，公开2件，接收依申请公开申请1件,公开1件。

（五）行政结果信息方面。公开行政许可决定186件，行政处罚决定15件，统计信息3条。

（六）重点领域信息方面。公开乡村振兴信息3条，食品药品信息3条，促进就业信息2条，医疗信息3条，社会保障信息5条，教育信息3条，涉农资金信息1条，安全生产信息9条，产品质量信息6条，环境保护信息10条，其他政府信息300余条。

二、各单位日常表现情况

（一）基础工作。三季度各单位在政府网站发布各类信息的主动性有了较大的提升，工作积极性也有了显著进步，未出现二季度发生的部分单位未按时报送《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发布统计表》的情况，所有单位信息发布均不少于3条，且有4家单位得到最高分值20分，10家单位得到10分以上分值。

（二）新媒体管理。一是三季度通过“呼中区政务公开群”要求各新媒体单位按上级要求转发新媒体信息数量共计34条，按照文件要求，各新媒体单位在完成上级要求任务数20%（6条）的基础上，每多1条加1分，每季度不超过10分，其中：区公安局转发信息32条，加10分；区文旅局转发信息16条，加10分。二是8月15日、9月17日，地区通报区文旅局抖音账号更新逾期，各扣2分；9月21日，地区通报区公安局微信公众号存在严重表述错误，扣2分。

（三）日常表现。各单位均能按照要求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在基本考核项目上，无失分单位。

三、各单位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情况

区教育局在1个工作日内回复信息咨询2件，共加10分；区民政局发布政务访谈1期，加5分；区市监局在20个工作日内回复依申请公开1件，加5分；区人社局在1个工作日内回复信息咨询2件，共加10分；区统计局以文字形式发布政策解读3次，加9分，在1个工作日内回复信息咨询3件，加15分，发布政务访谈1期，加5分；区统计局、呼中镇在二季度政务公开考评工作中，获得地区表扬，各加5分。

四、排名情况

[bookmark: _GoBack]经综合考察，区统计局、区公安局、呼中镇、区民政局、呼源镇、宏伟镇确定为优秀等次；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审计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信访局并列16名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区交通局并列15名，确定为达标等次。望本季度取得优异成绩的单位继续保持，本季度考核成绩不够理想的单位继续努力，力争四季度成绩更进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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